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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新修订的《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办法》正式施行。此次修订共新增6条、
修改22条，全面优化投诉举报处理机制，在强化消费者合法权益保护、压实平台主体责任
与属地监管责任的同时，着力规制投诉举报权利滥用、遏制恶意索赔乱象，推动消费维权
从“泛化受理”向“精准保护”转变，为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提供坚实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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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诉举报乱象凸显
制度完善势在必行

“近年来，投诉举报量持续高位运

行，但其中掺杂了不少非正常投诉。”

昆明市西山区一位长期从事基层市场

监管工作的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坦

言。随着消费场景不断拓展，线上线

下消费融合加速，投诉举报处理工作

面临新挑战：部分人员以“打假”“维

权”为名，通过批量购买、反复投诉、伪

造证据、恶意串通等方式牟取不正当

利益，挤占公共监管资源，干扰企业正

常经营；部分电商经营者信息公示不

规范、地址失联，导致消费者维权管辖

不清、处置不畅；投诉受理时限、告知

程序、不予受理情形等规定有待细化，

基层执法实操性有待提升。

此次《办法》修订，紧扣实践痛点

难点，以制度完善破解治理难题，兼顾

维权效率与监管公平。

压缩办理周期
避免消费者“久等无音”

《办法》进一步规范投诉受理要求，明

确维权流程与时限，让合法维权更高效。

修订后，投诉受理渠道、维权方式更加清

晰，时限要求刚性化、告知程序规范化。

按照规定，市场监管部门收到投

诉后，须在7个工作日内告知消费者受

理或不予受理决定；受理投诉的，应在

60日内完成调解工作，切实压缩办理

周期，避免消费者“久等无音”。

“以前群众反映最多的就是投诉后

等待时间长、反馈不及时，这次修订把时

限卡死、把程序走实。”市场监管部门相

关工作人员介绍，对于不予受理的投诉，

必须明确说明理由，并告知消费者可通

过《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三十九条规定

的其他途径解决争议，杜绝“一刀切驳

回”，保障消费者知情权与救济权。同

时，《办法》完善不予受理情形，对未按规

定提供材料、提供虚假材料，冒用他人名

义或拒不配合身份信息核验的投诉，依

法不予受理，从入口提升投诉真实性。

首次细化
“非生活消费需要”判断标准

针对社会关注的恶意索赔、职业

索赔问题，《办法》作出系统性规制，明

晰合法维权与权利滥用的边界。

《办法》明确提出，投诉举报应当遵

守法律法规，不得滥用权利牟取不正当

利益，不得侵害经营者合法权益、扰乱

市场秩序。此次修订首次细化“非生活

消费需要”判断标准，结合消费行为、投

诉行为、争议真实性、投诉人身份等维

度综合认定：购买数量、次数、频率与保

质期及日常消费习惯明显不符的；同一

投诉人短期内对同一经营者同类问题

大量投诉，或多人恶意串通集中投诉

的；无法证明真实消费关系、自身权益

未实际受损的；多人使用同一手机号、

通讯地址投诉的，均可认定为非生活消

费需要，相关投诉不予受理。

“有的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都被

恶意投诉、反复举报搞得苦不堪言，甚

至被迫关门。”有受访商家表示，恶意

索赔已经成为扰乱经营的“毒瘤”。

对此，《办法》亮出“硬措施”：明确

对涉嫌夹带、掉包、造假、篡改商品信

息、捏造事实等骗取赔偿或敲诈勒索

的，市场监管部门立即终止调解，并依

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等规定移送公安

机关处理，斩断“以举报要挟、以投诉

牟利”的黑色链条。

压实平台责任
破解电商维权难题

在管辖优化方面，《办法》破解电

商维权“找不到人、管不了事”的难

题。不少消费者在接受采访时反映：

网购遇到问题，经常因为商家地址不

详、联系不上，导致投诉无处可去。

针对平台内经营者未公示地址、

无法联系等情况，《办法》明确由平台

经营者住所地县级市场监管部门处

理，压实平台审核与管理责任，避免

因经营者信息不实导致维权落空。

同时，优化举报告知义务，法律法规

规章规定需告知处理结果、落实举报

奖励的，市场监管部门必须依法执

行，保障举报人的合法权益，鼓励社

会监督。

推动纠纷就地化解
优化消费环境

《办法》坚持源头治理，推动消费

纠纷就地化解。“很多消费纠纷其实并

不大，如果能在店里、平台上就近解

决，既省时又省力。”昆明市市场监管

局相关人员介绍，修订后，市场监管部

门将鼓励引导经营者建立消费维权服

务站、绿色通道，落实首问负责、先行

赔付、在线争议解决等制度，推动纠纷

“不出店、不出商圈、不出平台”，从前

端减少投诉增量，实现“事后处置”向

“事前预防”转变。

打假不等于牟利
监管绝不放松

《办法》施行后，两大社会关切得

到清晰回应。针对“还能不能打假”的

疑问，监管部门明确回应：法律不禁止

合法打假，禁止的是以“打假”为名实

施敲诈勒索；投诉举报权是维权工具，

绝非牟利手段，对滥用权利、不符合生

活消费需要的投诉不予受理，对涉嫌

敲诈勒索的，经营者可固定证据向公

安机关报案。

针对“规制恶意索赔是否纵容商

家造假”的疑问，官方态度鲜明：新规

打击的是恶意索赔乱象，而非放松监

管；市场监管部门将持续加大常态化

监管、合规培训与重大违法行为查处

力度，对违法经营行为依法处置，合法

维权、实名举报仍会得到快速响应，消

费者与诚信经营者的权益都会得到同

等保护。

在相关业内人士看来，《办法》

的实施，是消费维权领域的一次重

要制度升级。对消费者而言，维权

渠道更畅通、流程更规范、时限更

明确，合法诉求能得到更高效回

应；对经营者而言，恶意骚扰、无理

索赔得到有效遏制，营商环境更公

平；对监管部门而言，职责边界更

清晰、执法标准更统一，有利于提

升治理效能。

云南省市场监管局相关人员表

示，将坚决从严治理恶意索赔，精准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压实平台主

体责任与属地监管责任，全力打造

更有温度的消费维权环境、更有秩

序的市场竞争格局，全面增强群众

消费信心。

本报记者 王磊

4 月 19日，由云南省生态环境宣

传教育中心、昆明市滇池管理局、盘龙

区水务（滇管）局、云南滇池保护治理

基金会联合开展的“东白沙河湿地净

滩与外来入侵物种清理行动”在东白

沙河湿地举行。

活动紧扣长江上游生态安全格

局，将生态科普与志愿行动有机结

合。在专业人员引导下，志愿者与生

态小记者深入了解滇池流域生态功

能、湿地在水质净化与生物多样性维

持中的作用，以及外来入侵物种对本

地生态系统的影响，强化“以行动回应

生态问题”的认知。

在实践环节中，志愿者与生态小记

者开展桨板巡查、岸线净滩及外来入侵

物种识别与清理等行动，实现对湿地生

态的参与式守护。生态小记者同步参

与观察记录与实践表达，让生态行动有

了更鲜活的记录与呈现。现场还设置

了流动式科普讲解，引导参与者在行动

中学习，在实践中理解生态保护。

据统计，本次活动共清理湿地岸线

及水域垃圾约11袋，以塑料制品、烟头

等为主。同时对区域内外来入侵植物

进行集中清理与规范处置，有效降低其

扩散风险。 本报记者 罗宗伟

4月18日晚，保山市龙陵县“石斛

杯”歌手大赛在县全民健身中心篮球馆

圆满落幕。为期两天的赛事以歌声为纽

带、以赛事聚合力，为当地群众献上一场

高水准音乐盛宴。当《春天的芭蕾》第一

个高音划破寂静，全场掌声雷动——这

场“石斛杯”歌手大赛，在巅峰对决中迎

来最高潮。

4月 17日，大赛一开锣便引爆全

城。来自省内外的90余名歌唱爱好者

轮番上阵，经过激烈初赛，13名实力唱

将杀入决赛。决赛当晚，场馆内座无虚

席，观众们早早抢占最佳观赏位置，只为

见证最强歌手的诞生。

《青藏高原》《莫尼山》《我的黄土高

原》《故乡的月光》……一首首经典与原

创曲目交替上演。选手们扎实的唱功、

饱满的舞台表现力，让现场掌声、欢呼声

此起彼伏。

经过专业评审团严格评定，大奖尘

埃落定：刘诗羽凭借一曲高难度《春天的

芭蕾》技压群雄，夺得冠军；陈明、格桑吉

分获亚军；王泽涛、付璜烨、李押兰等10

名选手荣获季军。

一场大赛，以歌声为媒、以赛事聚

势，唱活了龙陵的文化底蕴，也唱响了

“紫皮石斛”的金字招牌。未来，这座滇

西小城，正用音乐解锁农文旅融合的更

多可能。

本报记者 崔敏 通讯员 李长明 贺彬

东白沙河湿地

志愿者与生态小记者
一起清理外来物种

90余名唱将激烈角逐
龙陵“石斛杯”歌王诞生

新修订的《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办法》正式施行

明晰维权边界标准
严打恶意索赔行为


